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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

技有限公司、易图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奥吉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凯立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力、吕童群、李宏利、郭欣欣、黄丽君、周瑞华、单毅、刘于、于立志、陈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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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导航定位产品通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图导航定位产品的形式、构成、功能、要求、测试方法、质量评定程序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储存和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导航电子地图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生产、测试、检验和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４８５７．５—１９９２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２９６．１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６３８８—１９８６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２００８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０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１８０３０—２００５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ＧＢ／Ｔ１９３９２—２０１３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通用规范

ＧＢ２０２６３—２００６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６７—２００６　车载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规范

ＳＪ／Ｚ３２１６—１９８９　电子产品防护、包装和装箱等级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　犻狀狏犲犺犻犮犾犲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狊

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为主要导航定位技术，结合其他辅助定位手段获得车辆位置、速度和时间数

据，并使用在线或离线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进行汽车导航的车载电子设备。

３．１．２　

便携式导航设备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狀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狊

以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为主要导航定位技术，结合其他辅助定位手段获得自身位置、速度和时间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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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使用在线或离线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进行个人导航（可兼顾汽车导航）的可随身携带电子设备。

３．１．３　

定位时间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狋犻犿犲

导航接收装置开机后至获得首次定位解结果，或中断后重新获得有效定位的时间。

３．１．４　

兴趣点　狆狅犻狀狋狅犳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犻狀犵；犘犗犐

能标识特定的服务与活动的点位。

３．１．５　

虚拟连接通道　狏犻狉狋狌犪犾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使路径规划能穿过未被物理道路表达的广场、公园和其他开阔区域及其构建物的步行路线。

３．１．６　

实时交通信息　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狋狉犪犳犳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交通管理部门或相关机构实时采集发布的道路交通流状况和交通事件信息。

３．１．７　

交通限行条件　狋狉犪犳犳犻犮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狊

交通管理部门针对特定道路和交叉口实施长期或临时的、日常或节假日的、全天或有时段的禁止车

辆通行或转向的规定，以及针对指定交通区域或车牌号码禁止通行的规定。

３．１．８　

无缝定位技术　狊犲犪犿犾犲狊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实现各种环境下定位技术、定位算法、定位精度和覆盖范围的平滑过渡和无缝连接的技术。

３．１．９　

静态电流　犮犾狅狊犲犱犮犻狉犮狌犻狋犮狌狉狉犲狀狋犱狉犪狑

汽车电源钥匙开关置于ＡＣＣＯＦＦ位置，除ＡＣＣ信号检测电路和有关记忆电路外，其余各部分电

源全部切断状态下的整机消耗电流。

注：ＡＣＣＯＦＦ是汽车点火开关中的一个挡位。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ＧＮＳＳ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４　总则

４．１　产品的形式及类型

地图导航定位产品可分为软件产品和整机产品两种形式。每种形式的产品均有车载型和便携式两

种类型。不同形式和类型的产品的特征见表１。

表１　不同地图导航定位产品的特征

产品类型
产品形式

软件产品 整机产品

车载型

不依赖于特定电子设备的通用导航定位软件

产品，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是产品的一部分。

可加载到汽车影音系统、行车记录仪、智能后

视镜等车载电子设备中，使设备增加汽车导航

功能

具有单一汽车导航功能，或以汽车导航为主要

功能的车载电子产品，如汽车卫星导航仪。整

机产品根据需求定制专有的导航定位软件和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适用于汽车导航应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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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产品类型
产品形式

软件产品 整机产品

便携式

不依赖于特定电子设备的通用导航定位软件

产品，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是产品的一部分。

可加载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便携电子设

备中，使其实现行人导航及行人使用乘用车导

航功能

具有单一导航功能，或以导航为主要功能的便

携电子产品，如卫星定位服务终端；整机产品根

据需求定制专有的的导航定位软件和导航电子

地图数据。

适用于行人导航及行人使用乘用车导航的应用

４．２　产品的构成

４．２．１　软件产品的构成部分为：

ａ）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ｂ） 通用导航定位软件。

４．２．２　整机产品的构成部分为：

ａ）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ｂ） 定制导航定位软件；

ｃ） 导航定位软件运行的硬件平台。

４．３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配置方式

各类产品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按需求可采用下列配置方式：

ａ）　本地地图配置：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配置在终端设备上，无需联网可独立导航，又称离线地图

方式；

ｂ） 在线地图配置：全部或部分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配置在服务器上，设备终端需要联网才能导航，

又称在线地图方式。

４．４　产品基本功能

４．４．１　车载型的软件产品和整机产品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ａ）　在导航电子地图上实时标示车辆当前位置和行驶方向；

ｂ） 查询和设定车辆前往的目的地和途经点；

ｃ） 规划车辆出行路径；

ｄ） 为车辆沿规划路径的行进过程提供引导信息，并根据偏离行为或交通路况信息重新规划路径；

ｅ） 无规划路径引导的条件下，为车辆移动定位的过程提供当前道路、周围场景和交通路况信息；

ｆ） 为车辆的行驶过程提供电子眼信息的语音播报；

ｇ） 对于可联网的车载影音娱乐系统，能与其他设备和信息系统，如收音机、ＤＶＤ、汽车总线信息

传输、车联网服务和移动互联网服务等实现交互操作。

４．４．２　便携式的软件产品和整机产品除具有４．４．１的ａ）～ｆ）项功能外，还应具有下列基本功能：

ａ）　在导航电子地图上标示行人当前位置和行进方向；

ｂ） 查询行人关注的出行服务信息，设定前往目的地；

ｃ） 规划行人出行路径，行人出行路径应能与规划的自驾车路径及公交换乘路线接驳；

ｄ） 为行人沿规划路径的行进过程提供引导信息，并根据偏离行为重新规划路径；

ｅ） 与硬件环境提供的其他功能进行交互操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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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软件产品要求

５．１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５．１．１　审图号和出版号标示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应在产品上标示：

ａ）　导航电子地图审图号，属于出版物的应注明出版号；

ｂ）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方的授权信息。

５．１．２　数据有效期

产品宜标示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有效期。有效期包括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有效期限应小于或等于

２年。

注：生产日期以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完成生产全过程，达到交付客户使用要求的日期为准。

５．１．３　数据内容

产品中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６７—２００６和ＧＢ２０２６３—２００６的规定，并宜包括下列

辅助数据：

ａ）　行人（包括自行车）道路数据，属性特征包括人行道、斑马线、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虚拟连接

通道；

ｂ） 用于车辆辅助驾驶的道路坡度、曲率、航向等属性特征数据；

ｃ） 停车场引导数据；

ｄ） 用于室内导航的热点和指纹数据；

ｅ） 用于物流管理和货车导航的道路数据，属性特征包括道路对车辆的物理限制条件和交通限行

条件；

ｆ） 具有深度服务信息的兴趣点数据，属性特征包括商业网点的网址、经营特色、营业时间，加油

（气）站或和充电站（桩）的油（气）品、充电规格，停车场的车位数量、收费标准，收费站的收费标

准、不停车电子收费通道位置等信息；

ｇ） 电子眼数据，属性特征包括设备类型、照射方向、关联道路或关联车道。

５．１．４　地图数据种类

产品中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种类包括：

ａ）　应使用的二维矢量地图数据；

ｂ） 宜使用的卫星影像地图、街景地图、三维市街图、室内导航地图数据。

５．１．５　地图数据更新

产品宜具备下列地图更新能力：

ａ）　在通信网络支持下接收和处理外部系统发布的导航电子地图更新数据；

ｂ） 人工操作更新导航电子地图数据。

５．１．６　文字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使用的字符集应符合ＧＢ１８０３０—２００５的规定。

５．１．７　外部数据

产品在通信网络支持下接收下列外部数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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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实时交通数据

实时交通数据是实时更新的道路交通信息，产品宜具有实时响应实时交通数据的能力：

１）　接收和使用实时交通信息发布系统播发的实时交通数据，包括交通拥堵状态和交通事件；

２）　实时交通数据与产品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道路数据两者之间的地理空间位置偏差应不大于

３ｍ；

３）　交通流拥堵状态和交通事件的图符表达应符合社会认知习惯。

ｂ） 公共交通数据

公共交通数据指市内公交汽车、轨道交通的信息。公共交通数据是不定期更新的信息，便携式

产品宜具有实时响应更新数据的能力：

１）　接收和使用公共交通信息发布系统播发的信息，包括公交运营数据和实时运行信息；

２）　公交网络空间数据与产品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道路数据两者之间的地理空间位置偏差应

不大于３ｍ。

５．１．８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质量

５．１．８．１　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

道路数据的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应不低于９５％，兴趣点数据的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应不低于８５％。

５．１．８．２　精度

道路相对位置精度应不低于１５ｍ，兴趣点相对位置精度应不低于２５ｍ。

５．２　显示

５．２．１　地图内容

应显示５．１．３规定的数据和５．１．７规定的实时交通数据。不同比例尺下，经过综合取舍后显示的地

图应与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保持一致。

５．２．２　地图比例尺

导航电子地图的比例尺应满足下列规定：

ａ）　比例尺范围为１∶２５００～１∶４０９６００００；

ｂ） 递进变换比例尺时，对地图数据的取舍和综合处理，保持连贯和平缓变化的显示效果；

ｃ） 最小比例尺的图面覆盖显示全国范围。

５．２．３　地图显示方式

地图显示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压盖显示：

位于同一空间高度层的道路，等级高的压盖等级低的；道路与其他线状地物空间重叠的，道路

压盖其他地物；立体交叉道路按实际的空间关系压盖显示；位于同一垂直方向的多层平行高架

道路错开显示。

ｂ） 显示视角：

１）　应具有地图真北方向朝上和车头方向朝上两种显示视角，车头方向朝上的显示，旋转地图

的方向与车头方向的角度误差应不大于６°；

２）　应具有对二维地图做三维空间透视投影的显示视角，视点投向地图平面的角度应在０°～

９０°范围内可选。

ｃ） 昼夜显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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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型产品应具备白天和黑夜两种显示模式。

ｄ） 卫星影像地图、三维地图、室内导航地图显示：

显示方式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５．２．４　图面负载

道路网和注记显示的疏密程度应满足使用者在视觉上易于辨识定位位置和规划路径的需要。不同

比例尺的图面，显示疏密程度应保持基本相同。

５．２．５　图面外观

图面应整洁美观，布局均匀。道路名称、注记文字和图示符号不应重叠压盖，大小和方向不应随地

图比例尺的变化而改变。对地图图例（文字，道路，注记图示）的表达应符合公众认知。

５．２．６　识图标识

地图画面应有下列识图标识：

ａ）　有方位指向的位置光标；

ｂ） 浏览地图状态下的视点光标；

ｃ） 图解比例尺或者滑动式比例尺标尺；

ｄ） 地图指北针。

５．２．７　醒目显示

规划路径应以区别于道路表达的方式醒目显示，且应叠加到道路之上。实时交通路况信息、公交换

乘路线和步行（宜包括骑行）路线的显示也应以醒目的方式显示。

５．２．８　刷新显示

对于可接收实时交通信息的产品，应实时接收交通路况信息，并依据新的交通路况和交通事件标注

刷新地图画面。

５．２．９　显示效率

除在线地图配置的产品外，地图画面应达到下列显示效率：

ａ）　相邻比例尺切换时间不大于１ｓ；

ｂ） 画面平移速度均匀，没有明显的画面跳动和拖拽迟滞；

ｃ） 显示方式切换时间不大于１ｓ。

５．３　定位

５．３．１　地图匹配

产品应将定位信号的观测位置匹配到车辆所在道路上。相邻路段间隔在１５ｍ以上的，应能正确

匹配位置。相邻路段的间隔小于１５ｍ的（如相邻的主路和辅路，或者立交桥上的相邻匝道），产品宜具

有失配后的校正能力。

５．３．２　位置信息发送

５．３．２．１　与通信网络连接的车载型产品满足下列要求：

ａ）　向外部系统，如车联网服务运营平台、车辆监控系统、汽车信息综合平台等发送自身位置信息，

位置信息宜包括车况信息；

ｂ） 响应外部系统请求和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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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２　便携式产品满足下列要求：

ａ）　向外部系统，如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专业位置服务平台等发送自身位置信息；

ｂ） 响应外部系统的请求和应答。

５．３．２．３　位置信息应包括发生事件的位置信息、道路和周边环境信息、事件内容。位置信息的数据格

式、信号状态、通信链路、文本和视频文件格式等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５．３．２．４　产品使用者拥有发送位置信息的权限。

５．３．３　移动定位

５．３．３．１　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未采用５．６的路径引导功能，则处于移动定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ａ）　应在地图上实时标示当前的移动位置；

ｂ） 应提示当前道路的名称；

ｃ） 应播报限速提醒信息；

ｄ） 宜提示前方道路的拥堵状态和交通事件；

ｅ） 宜提示沿途和前进方向的街区和关注的兴趣点信息。

５．３．３．２　行人（宜包括骑行者）在行走过程中未采用５．６的路径引导功能，则处于移动定位状态。在这

种状态下：

ａ）　应在地图上实时标示当前的移动位置；

ｂ） 应提示当前位置的地点信息；

ｃ） 宜提示周边的街区和兴趣点信息；

ｄ） 宜在地图上实时标注被关注人群的位置和相关信息；

ｅ） 宜提示被关注地点或兴趣点的深度服务信息。

５．４　查询

５．４．１　查询方法

５．４．１．１　分类检索

宜支持下列按特征分类查询目标方法：

ａ）　兴趣点名称和道路名称；

ｂ） 兴趣点类别；

ｃ） 兴趣点地址。

５．４．１．２　分区检索

宜支持下列按区域分布查询目标方法：

ａ）　区域检索：

在预设的行政区域或地理边界范围内检索符合预设查询条件的兴趣点；

ｂ） 周边检索：

以当前位置或者指定位置为中心，在预设的半径范围内检索符合预设查询条件的兴趣点；

ｃ） 沿路检索：

以预设的道路沿线为基线，在预设的纵深范围内检索符合预设查询条件的兴趣点。

５．４．１．３　公交信息查询

便携式产品应支持下列查询方法：

ａ）　站点查询；

ｂ） 公交线路查询。

７

犌犅／犜３５７６６—２０１７



５．４．２　关键字输入法

宜支持下列关键字输入方法：

ａ）　语音输入；

ｂ） 手写输入；

ｃ） 键盘输入。

５．４．３　查询结果表示

对于选中查询目标的表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在地图上标注位置；

ｂ） 文字提示名称和地址，宜提供查询结果的详细信息；

ｃ） 查询结果标注到地图上，多于１个结果的应列表显示。

５．４．４　查询结果引用

查询结果应能被引用为：

ａ）　规划路径上的出发点、途经点、目的地；

ｂ） 收藏信息。

５．４．５　预设查询条件

产品应能预设查询条件，查询结果被限定在满足查询条件的范围内。查询条件包括：

ａ）　指定的区域、搜索半径、道路沿线纵深的数值；

ｂ） 指定的兴趣点类型、特征值范围。

５．４．６　查询响应时间

除在线地图配置的产品外，查询响应时间应不大于５ｓ。

５．４．７　室内目标查询

支持室内定位的产品应具有对房间信息、房屋设施、货架、服务点等查询功能。

５．４．８　异常处理

应设定查询响应时间。超时后应自动退出查询，并提示使用者。

５．５　路径规划

５．５．１　设置出发点、目的地、途经点

路径规划至少需要一个出发点和一个目的地，可在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插入一个或多个途经点。

应具有下列设置方式：

ａ）　当前位置为出发点；

ｂ） 移动视点光标到一个地图位置上；

ｃ） 引用５．４的查询结果或收藏信息；

ｄ） 自动搜寻目的地附近停车场，并设置为最终目的地；

ｅ） 将出发点或者目的地匹配到邻近的公交站点。

５．５．２　设置路径规划策略

５．５．２．１　车载型产品应具有下列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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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快速道路优先；

ｂ） 行驶费用低的道路优先。

５．５．２．２　便携式产品除满足５．５．２．１要求外，还应具有下列规划策略：

ａ）　步行（宜包括骑行）优先；

ｂ） 公交优先。

５．５．２．３　除满足５．５．２．１、５．５．２．２要求外，宜设置规避路段或规避地点的规划策略。

５．５．３　规划路径计算

５．５．３．１　车载型产品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计算规划路径。计算结果应：

１）　符合交通限行规则；

２）　对于可接收实时交通信息的产品，规避拥堵道路和事故路段；

３）　规避封路地点或封路区域；

４）　符合设置的规划策略；

５）　路径的走向易于被出行者认同为该路径是优化的和合理的。

ｂ） 重新计算规划路径。道路引导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时应能根据当前位置和行进方向对原规划

路径自动重新计算：

１）　汽车偏离了路径；

２）　前方发生了交通拥堵和交通事件。

ｃ） 除在线地图配置的产品外，路径计算时间应：

１）　城市内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ｋｍ距离的，不大于５ｓ；

２）　城际间大于１００ｋｍ距离的，不大于１５ｓ。

ｄ） 生成路径信息。包括分段里程、沿途地点和服务设施、行程时间，宜包括高速路收费信息。

５．５．３．２　便携式产品除满足５．５．３．１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计算规划路径。计算结果应：

１）　满足导航电子地图的步行（宜包括骑行）道路交通规则；

２）　符合设置的规划策略；

３）　对于公交换乘路线，将出发点和目的地匹配的公交站点，作为换乘路线的始末点；

４）　步行（宜包括骑行）路线、公交换乘路线和自驾车路线衔接成一条路径。

ｂ） 重新计算规划路径。步行者（宜包括骑行者）偏离路径后应能根据当前位置自动重新计算规划路径。

ｃ） 除在线地图配置的产品外，路径计算时间应不大于５ｓ。

ｄ） 计算结果应包括路径构成信息，如穿越街道的天桥或通道地点、步行里程和预计时间、公交换

乘路线途经站点和线路号、首末车时间、接驳地点、交通费用等。

５．５．３．３　支持室内导航定位的产品应具有在室内地图上规划路径的功能。

５．６　路径引导

５．６．１　汽车导航的路径引导

选择一条５．５产生的行驶路径，进入引导过程，引导过程应提供：

ａ）　全程引导信息，包括：

１）　当前道路和下一道路的路名，以及方向道路信息；

２）　与当前位置和行进方向相关联的交通信息，例如限速、电子眼、交通标志、车道标线、收费

站、服务区等有助于安全行驶和方便行车的信息；

３）　当前位置距前方转向路口，以及距目的地的剩余里程；

４）　预计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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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方向引导信息。临近前方的路口和重要道路交汇区域（立交桥、交通枢纽）时提供下列单一的

或组合的信息：

１）　转向箭头示意图；

２）　路口矢量放大图；

３）　路口模式图；

４）　三维空间路口实景图或街景图；

５）　路口驶出方向车道标线和方向图；

６）　穿行大型交通广场区域的行进路线示意图。

ｃ） 语音提示信息。引导过程出现语音提示的场合、语速、重复次数、用语和播报时间由产品生产

者规定，但应以安全驾驶和方便行车为原则。宜在下列情况下语音播报信息：

１）　接近前方道路交叉口；

２）　接近前方道路合流诱导车道或分流诱导车道；

３）　进入或者驶离高速路、高架路、环岛；

４）　接近电子眼位置；

５）　进入危险路段；

６）　通过桥梁、隧道、收费站、门楼等大型构筑物；

７）　车辆超速；

８）　需要变换车道；

９）　偏离规划路径；

１０）　趋近途经点；

１１）　接近目的地；

１２）　其他交通警告及认为有必要语音提示的场合。

５．６．２　行人导航的路径引导

选择一条５．５产生的人行路径，区分步行（宜包括骑行）路线、公交换乘路线和自驾车路线；进入引

导过程，除自驾车路线的引导过程应符合５．６．１规定外，还应提供：

ａ）　步行（宜包括骑行）路线引导信息，包括：

１）　以预设的时间间隔播报当前位置、行走方向、周边参照兴趣点；

２）　接近路线拐点处时提示转向信息，如道路和参照物的名称和方位；

３）　提示已行走的、剩余的步行距离、时间；

４）　提示接近的斑马线、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５）　接近到达公交换乘站点时，播报需要乘坐的公交线路号和站名。

ｂ） 公交换乘路线引导信息，包括：

１）　播报前方到站的站名；

２）　提醒到站下车；

３）　提示前往或者离开站点的方向、距离、站名和线路号；

４）　提示车辆进站时间和候车时间。

ｃ） 接驳引导信息，包括：

１）　提示即将到达接驳地点；

２）　引导自驾车进入停车位；

３）　引导车主在接驳点寻找车辆。

ｄ） 支持室内导航定位的产品应具有在室内地图上按规划路径进行引导的功能。

５．６．３　退出引导

出现下列情况应退出引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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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到达目的地；

ｂ） 人工操作强制退出引导。

５．６．４　异常处理

出现下列异常情况，应在异常情况解除后具有在断续点位置恢复引导的能力：

ａ）　在途经点的停留期间临时退出引导；

ｂ） 导航定位信号处于无效状态；

ｃ） 插入查询、浏览地图等操作。

５．７　停车引导服务

产品宜具有停车引导服务能力，下列各项要求与外部智能停车系统的服务功能相关：

ａ）　查询停车场，包括：

１）　查询或自动搜索当前位置预设范围内的停车场位置、车位、空车位数量、空车位预报、费用

等信息；

２）　查询指定的地图位置或者兴趣点附近的停车场位置、车位、空车位数量、空车位预报、费用

等信息。

ｂ） 预订车位，包括：

１）　选择停车场，预订车位，预订信息包括车牌号、预计到达时间等信息；

２）　通知停车场更改到达时间或保留车位；

３）　通知停车场取消预定的车位。

ｃ） 引导入场，包括：

１）　在路径引导状态下自动添加一条规划路径末端至选定的停车场之间的引导路径，接近目

的地时不间断地自动引导车辆进入停车场，并提供提示信息；

２）　在非路径引导状态下自动生成一条当前位置至选定停车场之间的引导路径，引导车辆进

入停车场，并提供提示信息；

３）　场内车位引导；

４）　支付停车费用。

５．８　语言、文字和语音

产品应采用使用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除语言标准发音外，宜采用当地常用的方言。语音播报

的声音应清晰，语速适当，音量可调节。

６　整机产品要求

６．１　总则

整机产品除应满足第５章规定的各项要求外，并应符合本章规定。

６．２　导航定位信号接收装置

产品应至少装配一个卫星导航系统接收装置，宜配置包括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ＮＳＳ）多系统接收装置，接收装置可以是：

ａ）　车载型产品装配的接收装置：

１）　宜配置车载惯导系统装置，并与卫星导航系统接收装置融合输出组合导航定位信号；

２）　宜配置移动通讯基站定位信号的接收装置，并与前款装置融合输出组合导航定位信号；

３）　支持车道级导航的产品应配置高精度ＧＮＳＳ差分信号接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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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便携式产品装配的接收装置：

宜配置通信网络数据接口装置，宜配置室内无线定位网络终端装置、电子罗盘等，利用无缝定

位技术输出导航定位信号。

６．３　定位时间

开机定位时间应不超过１２０ｓ。

６．４　定位精度

卫星导航定位信号有效，产品的定位精度应高于１０ｍ（２ＤＲＭＳ量度）。

卫星导航定位信号失效，其他的组合导航定位信号定位精度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６．５　电源和静态电流

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但待机状态静态电流应不大于３ｍＡ。

６．６　外观质量

产品表面应光洁，文字符号和标志清晰；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锈蚀、霉变，涂（镀）层起泡、

龟裂或脱落等缺陷。

６．７　产品尺寸和安装

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６．８　环境适应性

６．８．１　温度和湿热

６．８．１．１　温度

产品应满足表２条件的工作和存储温度。

表２　工作和存储温度条件

类别

低温

℃

高温

℃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车载型 －１０ －３０ ７０ ８５

便携式 －１０ －２０ ５５ ７０

６．８．１．２　湿热

产品能承受温度４０℃，相对湿度９３％，试验周期为４８ｈ的恒定湿热试验。

６．８．２　振动

６．８．２．１　车载型产品在表３的振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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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车载型振动条件

频率范围

Ｈｚ

振幅

ｍｍ

加速度

ｍ／ｓ２

扫描速率

ｏｔｃ／ｍｉｎ

每一方向试验时间

ｈ

１０～２５ １．２ —

２５～５００ — ３０
１ ８

　　注１：振幅和加速度适用于“Ｚ”方向，对于“Ｘ”和“Ｙ”方向其振幅和加速度值可以除以２。

注２：振动试验时的“Ｚ”方向规定为与汽车的垂直方向平行的方向。

６．８．２．２　便携式产品在表４的振动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表４　便携式振动条件

频率范围

Ｈｚ

振幅

ｍｍ

加速度

（ｍ／ｓ２）

交越频率

Ｈｚ

每一轴线上的扫频

循环次数
要求

１０～５５ ２ ８ １３ １０

５５～１０ ２ ８ １３ １０

应按工作位里在三个互相垂直

的轴线上依次振动

６．８．３　冲击

产品在工作状态下应能承受表５规定的冲击试验。

表５　冲击条件

类别
峰值加速度

ｍ／ｓ２

脉冲宽度

ｍｓ
每轴冲击次数 要求

车载型 １５０ １１ ３

便携式 １００ １６ １０００
半正弦波冲击

６．９　电磁兼容性

６．９．１　车载型产品的电磁兼容性

产品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３９２—２０１３中４．６的要求。

６．９．２　便携式产品的电磁兼容性

６．９．２．１电源端子干扰电压的限值

产品应满足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Ａ级ＩＴＥ（信息技术设备）所规定的极限要求，见表６。

表６　电源端子干扰电压的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限值

ｄＢμＶ

准峰值 平均值

０．１５～０．５ ７９ ６６

０．５～３０ ７３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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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２　电辐射干扰场强的极限值

产品应满足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Ａ级ＩＴＥ（信息技术设备）所规定的极限要求，见表７。

表７　辐射干扰场强的极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限值

ｄＢ（μＶ／ｍ）

３０～２３０ ４０

２３０～１０００ ４７

６．９．２．３　静电放电抗扰度

产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０６中接触放电试验等级４，空气放电试验等级４的要求。

７　测试方法

７．１　测试条件

７．１．１　测试除另有规定外，应在如下正常的大气条件下进行：

ａ）　温度：１５℃～－３５℃；

ｂ） 相对湿度：２５％～７５％；

ｃ）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７．１．２　测试场地应选择在交通便利、附近不应有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体的地方。远离大功率无线电

发射源，其距离不小于２００ｍ；远离高压输电线路和微波无线电信号传送通道，其距离不小于５０ｍ。

７．１．３　测试期间施加于设备的电源电压应在额定电压的（１００±５）％范围内。

７．１．４　除另有规定外，一般利用空中实际的导航卫星信号进行测试，当利用信号模拟发生器来作为标

准测试信号源时，其产生的信号应具有和导航卫星信号相同的特性。

７．１．５　所有测试设备应有足够的分辨率、准确度和稳定度，其性能应满足被测技术性能指标的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其精度应优于被测指标精度一个数量级或三分之一个数量级。

７．１．６　测试所用仪器设备应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７．１．７　软件产品应加载到指定的电子设备上进行测试。

７．２　软件产品测试要求

７．２．１　概述

第５章的要求中在本章未规定具体测试方法的，可用目测，图、文、物核对，操作演示或按产品生产

者规定的方法进行。

７．２．２　功能测试

通过产品操作和目测的方法测试表８～表１４的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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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审图号和出版号标示

查看是否显示有地图审图号和（或）出

版号，并通过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查询

该地图审图号是否有效

符合５．１．１规定的要求

２ 数据有效期
查看是否显示有数据有效期，并根据当

前时间判定数据的有效性
符合５．１．２规定的要求

３ 授权信息 向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方核查授权信息 经过了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方的授权

表９　地图显示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地图表达
通过显示操作观看５．２．１列出的全部类

别的数据内容、图面外观、识图标识
符合５．２规定的要求

２ 地图缩放与旋转
通过地图缩放操作和选择北向上／车头

向上的操作观看画面
能实现地图的比例尺变换和旋转

３ 显示效率

操作序号１、序号２项，用秒表计算执行

时间：记录从切换／缩放比例尺／旋转操

作开始，到地图显示完整为止的时间，

选取１０组检测结果，取平均值

满足５．２．９规定的效率要求

表１０　定位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地图匹配

在车辆行驶环境下，通过观测屏幕地图

画面的方法判断车辆位置与道路的匹

配状态

符合５．３．１规定的要求

２ 位置信息发送
在通信网络环境下，进行位置的发送、

请求和应答操作
符合５．３．２规定的要求

３ 移动定位
在不进行路径引导的状态下，行驶汽车

或步行，观察地图画面的导航定位过程
符合５．３．３规定的要求

表１１　查询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分类检索
预设查询条件，分别输入兴趣点名称、

类别或地址，观察结果列表

查询结果应与地图数据相一致，可引用

到路径计算和收藏操作，有异常处理

能力

２ 分区检索

预设查询条件，进行区域查询、周边查

询和沿路查询的操作，观察结果的分布

图和列表

查询结果应与地图数据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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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３ 公交信息查询
选择若干站点和若干线路，执行公交信

息查询操作，观察查询结果
查询结果应与地图数据相一致

４ 查询效率

操作序号１，用秒表计算执行时间：记录从

开始操作至显示出查询结果的时间。连

续做１０次操作，取１０组记录的平均值

查询响应时间小于或等于５ｓ

表１２　路径规划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设置一条行车路径
依次预设每种规划策略，执行路径计算

操作，观看地图上的计算结果
符合５．５．３．１规定的要求

２ 设置一条行人路径
依次预设每种规划策略，执行路径计算

操作，观看地图上的计算结果
符合５．５．３．２规定的要求

３ 重新计算路径

在实际行进状态下，有意偏离规划路

径，以及交通路况发生改变后，观察是

否自动进行了路径的重新计算

按照变化的情况产生了新的路径

４ 计算效率

操作序号１、序号２，用秒表计算执行时间：

记录从开始操作至完整显示出路径结果

的时间。按照１００ｋｍ以内和１００ｋｍ以

上的两类路径长度，分别选择１０条路径

计算，取各１０组记录的平均值

满足５．５．３规定的效率要求

表１３　引导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行车引导
在选定一条引导路径的条件下，汽车沿

路径行驶，观看和收听每一种引导信息
符合５．６．１规定的要求

２ 行人引导

在选定一条引导路径的条件下，沿路径

步行或者乘坐公交，观看和收听每一种

引导信息

符合５．６．２规定的要求

３ 退出和异常处理

１）　执行退出引导的操作

２）　进入信号被遮挡的环境

３）　插入其他操作

符合５．６．３和５．６．４规定的要求

表１４　停车引导服务功能检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合格判据

１ 查询停车场
在选定的停车场旁边执行停车场查询

操作，观看查询结果
应与实际情况相符

２ 预定车位 执行预定车位的操作，驶入停车场 停车场能提供预约的车位

３ 引导入场
执行预定车位的操作，观看是否生成了

一条进场路径
符合５．７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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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整机产品测试要求

７．３．１　功能测试

应满足７．２规定的全部要求。

７．３．２　定位时间

开阔地环境，分别在静止的状态下和汽车行驶的状态下，用秒表测量开机后初次定位的时间：

ａ）　静止状态：

在静止状态下开机启动到定位，记录秒表时间，重复１０次。计算平均值，平均值应小于或等于

１２０ｓ；

ｂ） 汽车行驶状态：

在汽车行驶状态下开机启动到定位，记录秒表时间，重复１０次。计算平均值，平均值应小于或

等于１２０ｓ。

７．３．３　定位精度

设备安装在车辆上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选取高架桥、隧道、平行路、丁字路、环岛、高速路出入口、

高速路匝道等典型路况的道路作为测试道路，其中每种典型路况不少于５个、总数不少于１００个，测试

道路总里程不少２００ｋｍ。使车辆以不低于２０ｋｍ／ｈ且不大于１２０ｋｍ／ｈ的速度在测试道路上行驶，记

录车辆在典型路况上的道路匹配结果，统计错误概率，其中出现匹配错误后，纠错时间小于１０ｓ的错误

不作为错误进行统计。

７．３．４　电源和静态电流

７．３．４．１　电源电压的测试按产品生产者规定的测试方法进行。

７．３．４．２　静态电流测试方法：

在额定电压（１４±０．４）Ｖ下，功率放大器输出端接额定负载电阻４Ω。将汽车钥匙开关置于 ＡＣＣ

ＯＦＦ状态，用毫安表测量产品从电源汲取的电流，即为产品消耗的静态电流。

注：ＡＣＣＬＯＣＫ状态等同于ＡＣＣＯＦＦ状态。

７．３．５　外观质量

用目测和手感方法检测。

７．３．６　产品尺寸和安装

执行产品生产者规定的测试方法。

７．３．７　环境适应性

７．３．７．１　环境测试中的测试项目见表１５所示：

表１５　环境适应性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要求的章条号 测试方法的章条号

１ 显示 ５．２．１ 表９序号１

２ 外观质量 ６．６ ７．３．５

３ 定位时间 ６．３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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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２　温度试验按以下要求进行：

ａ）　高温和低温工作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中５．４的规定进行。被测产品放入温度为室温的

试验箱中，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开机正常工作。在表２规定的工作温度的温度限值环境

下，被测产品以１ｈ接通电源，１ｈ断开电源的连续通断电循环方式，试验７２ｈ。试验中按表１５

中序号１进行；试验后，按表１５各项目进行测试。

ｂ） 高温和低温存储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中５．２的规定进行。被测产品放入温度为室温的

试验箱中，产品不工作。调节试验箱温度为表２规定的存储温度限值，在试验箱温度稳定后，

被测设备放置８ｈ。试验结束后，被测产品恢复至室温，按表１５各项目进行测试。

７．３．７．３　湿热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的规定进行。在完成持续４８ｈ的试验后，受试样品的初

始检测和最后检测项目按表１５中各项目进行。

７．３．７．４　振动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的规定进行。将处于工作状态的被测产品安装在振动试验

台上，在６．８．２要求的条件下试验。试验结束后，按表１５各项目进行测试。

７．３．７．５　冲击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的规定进行。将处于工作状态的被测产品安装在试验台上，

在６．８．３要求的条件下试验。试验结束后，按表１５各项目进行测试。

７．３．８　电磁兼容性

７．３．８．１　车载型产品的电磁兼容性试验按ＧＢ／Ｔ１９３９２—２０１３中５．７的规定执行。

７．３．８．２　便携式产品的电磁兼容性按：

ａ）　电源端子传导骚扰限值测试按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规定的方法进行；

ｂ） 辐射骚扰限值测试按ＧＢ／Ｔ９２５４—２００８规定的方法进行；

ｃ） 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按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０６规定的方法进行。推荐的实验结果评价为

Ｃ类。

７．３．９　包装

包装的试验方法包括：

ａ）　用目测法核查包装标志和包装箱内物品；

ｂ） 按ＧＢ／Ｔ４８５７．５—１９９２的规定进行垂直冲击跌落试验。

８　质量评定程序

８．１　总则

本章适用于整机产品。软件产品的质量评定程序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检验分为：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８．２　鉴定检验

８．２．１　检验目的和条件

鉴定检验的目的是验证产品是否符合其规范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ａ）　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

ｂ） 在设计有重大改进、重要的原材料和元器件及工艺有重大变化使原来的鉴定结论不再有效时；

ｃ）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ｄ） 易地生产时。

８．２．２　检验项目和顺序

鉴定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１６。根据具体情况，使用方和生产方可协商剪裁检验项目或改变检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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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检验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逐批检验

全数检验 抽样检验
周期检验

要求的章

条号

测试方法的

章条号

１ 产品形式和类型 ○ ○ — — ４．１ ７．２．１

２ 产品构成 ○ ○ — — ４．３ ７．２．１

３ 基本功能 ○ ○ — — ４．４ ７．２．１

４ 地图审图号和出版号 ○ ○ — — ５．１．１ ７．２．２

５ 数据有效期 ○ ○ — — ５．１．２ ７．２．２

６ 地图显示 ○ ○ — — ５．２ ７．２．２

７ 定位 ○ — ○ — ５．３ ７．２．２

８ 查询 ○ — ○ — ５．４ ７．２．２

９ 路径规划 ○ — ○ — ５．５ ７．２．２

１０ 路径引导 ○ — ○ — ５．６ ７．２．２

１１ 停车引导服务 △ — △ — ５．７ ７．２．２

１２ 语言、文字和语音 ○ ○ — — ５．８ ７．２．１

１３ 定位时间 ○ — ○ — ６．３ ７．３．２

１４ 定位精度 ○ — ○ — ６．４ ７．３．３

１５ 电源和静态电流 ○ — ○ — ６．５ ７．３．４

１６ 外观质量 ○ ○ — — ６．６ ７．３．５

１７ 产品尺寸和安装 ○ — ○ — ６．７ ７．３．６

１８ 高低温工作 ○ — — ○ ６．８．１ ７．３．７．２

１９ 高低温储存 ○ — — ○ ６．８．１ ７．３．７．２

２０ 湿热 ○ — — ○ ６．８．１ ７．３．７．３

２１ 振动 ○ — — ○ ６．８．２ ７．３．７．４

２２ 冲击 ○ — — ○ ６．８．３ ７．３．７．５

２３ 电磁兼容性 ○ — — △ ６．９ ７．３．８

２４ 包装 ○ — — △ ９．３ ７．３．９

　　注：“○”表示必检项目；“△”表示可选项目；“—”表示不检验的项目。

８．２．３　样品数量

检验样品从鉴定批中随机抽出２台～４台进行。允许根据协商的检验项目抽取不同的样品数量。

８．２．４　合格判据

当规定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定鉴定检验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若其中任何一项不合格时，生产方应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后

再次检验，直至合格。

８．３　质量一致性检验

８．３．１　检验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逐批检验和周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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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检验批的形成与提出

检验批的组成与提取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６．１和６．２的规定。

８．３．３　不合格的分类

按产品的质量特性及其不符合的严重程度，检验项目分为Ａ类、Ｂ类、Ｃ类三种不合格类型（见附录

Ａ）。有一个或多个不合格项目的单位产品称为不合格品。不合格品可按包含的不合格项目类型分为

Ａ类、Ｂ类、Ｃ类三种不合格品类型。

８．３．４　检验项目及顺序

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１６，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方和生产方可协商剪裁检验项目或改变检验顺序。

８．３．５　逐批检验

８．３．５．１　总则

逐批检验的目的是判断每个提交检验批的批质量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根据检查对象，逐批检验分全数检验和抽样检验。

８．３．５．２　全数检验

８．３．５．２．１　抽样方案

对生产方提交检验批的产品百分之百地进行检验。

８．３．５．２．２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结果对全数检验作出如下判定：

ａ）　当发现包含Ａ类不合格项的不合格品时，应判该批产品检验不合格；

ｂ） 当发现Ｂ类、Ｃ类不合格项小于或等于规定值，则判该批产品检验合格，否则不合格。规定值

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８．３．５．２．３　样品处理

经全数检验合格的批中，对发现有不合格的产品，生产方应负责修复并达到规定后，可作为合格品

交付。

８．３．５．３　抽样检验

８．３．５．３．１　抽样方案

从交验的合格批中随机抽取样本。除非另有规定，抽样方案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规定的一般

检验水平Ⅱ，一次正常检验抽样方案，其接收质量限（ＡＱＬ）规定为：

Ａ类不合格品：ＡＱＬ为０．６５；

Ｂ类不合格品：ＡＱＬ为６．５；

Ｃ类不合格品：ＡＱＬ为１５。

８．３．５．３．２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结果，若发现的三类不合格品数均不大于规定的不合格判定数，则判检验合格，否则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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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５．３．３　重新检验

若抽样检验不合格，生产方应对该批产品进行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后，可重新提

交检验。重新提交检验批的抽样检验应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１３．３转移规则进行处理。若重新检

验合格，仍判抽样检验合格；若重新检验仍不合格，仍判该批产品抽样检验不合格，拒收。

８．３．５．３．４　样品处理

经逐批检验合格的批中，对发现有不合格的产品，生产方应负责修复并达到规定后，可作为合格品

交付。

８．３．６　周期检验

８．３．６．１　总则

周期检验是生产方周期性地从全数检验和抽样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产品中随机抽取样本进行的检

验，以判断在规定周期内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是否符合规定的质量指标。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周期检验：

ａ）　连续生产的产品，每年不少于一次，具体要求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ｂ） 产品主要设计、工艺及原材料、元器件发生重大更改的提交批；

ｃ） 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８．３．６．２　抽样方案

除非另有规定，抽样方案按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判别水平Ⅲ的一次抽样方案进行，不合格质量水平

（ＲＱＬ）和判定数组见表１７。

表１７　不合格质量水平和判定数组

不合格品 样本大小 ＲＱＬ 判定数组

Ａ类 ６ ４０ Ａｃ＝０，Ｒｅ＝１

Ｂ类 ６ ６５ Ａｃ＝１，Ｒｅ＝２

Ｃ类 ６ ８０ Ａｃ＝２，Ｒｅ＝３

　　注：Ａｃ—合格判定数；Ｒｅ—不合格判定数。

８．３．６．３　合格判据

根据检验的不合格品数，按抽样方案中的判定数组要求，判定合格或不合格。若有一组不合格则应

暂停交货，分析原因，采取改进措施，重新进行周期检查。合格后，产品方可交货。

当周期检验不合格，对已生产的产品和已交付的产品由生产方采取纠正措施。

８．３．６．４　样品处理

经周期检验的样品不能作为正品出厂。

９　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储存和使用说明书

９．１　总则

本章适用于整机产品。软件产品由产品生产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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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标志

产品标志应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和 ＧＢ／Ｔ６３８８—１９８６的规定。

在产品上应有商标、企业名称与地址、产品型号、生产日期等标志。

在包装箱上应有收发货标志、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包装件尺寸及质量等标志。

９．３　包装

包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产品包装应符合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２００８的规定；

ｂ） 装箱等级按ＳＪ／Ｚ３２１６—１９８９中的Ｂ级要求进行；

ｃ） 包装件应能承受 ＧＢ／Ｔ４８５７．５—１９９２的跌落试验，试验后不应有机械损伤或电性能指标

缺陷；

ｄ） 包装箱内应备有：装箱单、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９．４　运输

产品经包装后，可采用任何交通工具运输。但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淋、防震以及安全措施。

９．５　储存

包装后的设备应在环境温度０℃～３５℃，相对湿度８０％以下，周围无酸碱及其他腐蚀性气体及强

磁场的库房中储存。若无其他规定，储存期为１年（从制造厂入库日期算起），超过１年期的产品应开箱

检验，经复验合格后方可进人流通领域。

９．６　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９６．１的规定，并应至少提供下列信息：

ａ）　产品型号及组成；

ｂ） 产品功能及操作；

ｃ） 运输、装配和安装；

ｄ） 保养、故障判断及修理；

ｅ） 安全注意事项；

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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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产品不合格类

　　产品不合格分类见表Ａ．１。

表犃．１　产品不合格分类

分类 检查项目 不合格内容
不合格分类

Ａ类 Ｂ类 Ｃ类

导航定位

功能

地图审图号、出版号、数

据有效期

未注明地图审图号、应注明而未注明出版号、

超过地图有效期
○

地图显示

显示内容与地图数据不符合 ○

地图显示方式不符合５．２．３的规定 ○

图面负载不均衡、画面不清晰、识图标识不正确 ○

不适应常见的各种光照条件 ○

显示效率差 ○

定位

车辆不能定位或不能与地图进行匹配 ○

车辆定位或地图匹配效果差，但仍可工作 ○

位置信息的发送不符合５．３．２的规定 ○

移动定位状态下缺少５．３．３中指定的信息 ○

查询

不能完成５．４规定的各种查询功能 ○

查询效率差 ○

没有异常处理能力 ○

路径规划
路径的计算结果有错误 ○

计算效率差 ○

引导

引导信息有错误 ○

没有路口的方向引导信息 ○

语音提示信息不符合５．６．１中ｃ）项的要求 ○

引导信息的种类少 ○

语音输出

语音输出失真 ○

语音不清晰 ○

音量调节失控 ○

整机

操作 误操作引起设备损坏 ○

定位时间 定位启动时间超长 ○

定位精度 定位误差值远大于规定的指标 ○

电源

输入电压处在极限值边缘时，工作不正常 ○

功耗大于规定值 ○

静态电流大于规定值 ○

外观质量
表面有局部轻微擦伤、起泡、龟裂 ○

结构件金属表面严重锈蚀、发霉 ○

产品尺寸 不符合图样要求 ○

其他

紧固件松动 ○

导线断裂 ○

标记印错 ○

包装

内包装 各附件或随机文件不全 ○

外包装
标记不全或不正确 ○

运输试验后发生较严重的机械损伤 ○

　　注：“○”表示必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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